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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標章（施工階段）契約書 

 

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 (甲方)接受申請人 ○○○○○○○○○ 

(乙方)申請耐震標章（施工階段），爰經雙方同意簽訂契約書（以下

稱本契約），內容如下： 

第一條 本契約申請個案範圍如下： 

建築物名稱：○○○○○○○○○○○○○大樓（以下稱

本建築物） 

建築物地址(地號)：○○縣○○鎮○○段○○小段○○

等○○筆地號 

建築物概要：地上  層，地下  層，       構造建築。 

法定工期：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取得使

用執照。（完工期限依法辦理展延時得自動延

至核准日止） 

第二條 本契約有效期間應自簽約日起至申請案使用執照取得後

屆滿一年止，即自中華民國   年   月   日起（申請日

期）至   年   月   日止（完工期限依法辦理展延時得

自動延至核准日止）共計   年   月。如因申請案件之設

施需在契約期滿後執行定期察證，則本契約期滿三個月前

得申請展延。 

第三條 本契約之申請費用依「耐震標章申請使用須知」計算，費

用如下（詳附件明細表）： 

一、 耐震標章（施工階段）申請費用： 

合計新台幣      元整（未稅）。 

二、 中文標章及證書製作費用： 

合計新台幣         元整（未稅）。 

三、 耐震標章（施工階段）費用總計： 

新台幣           元整（未稅）。 

第四條 乙方應依「耐震標章申請使用須知」備妥申請文件，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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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對本建築物實施現場察證，乙方需配合提供甲方所要求

所有相關文件及必要之說明。如本建築物前述之察證，未

能符合上開「耐震標章」核發之標準，經甲方通知改善而

乙方未能於限期內改善者，甲方有權暫停本標章之核發，

至乙方申請標的經改善且符合甲方所定之察證要求後始

得發給標章。 

第五條 乙方使用本標章，應依甲方核定頒給之圖樣、顏色，不得

變形或加註字樣。但得依比例放大或縮小，外圍下方得加

印標章字號。 

第六條 乙方使用本標章，應確實遵守甲方訂定之「耐震標章使用

作業要點」、「耐震標章申請使用須知」及其相關規定正確

使用標章。 

第七條 乙方申請耐震標章（施工階段），除因不可抗拒之因素而

另提送修訂計畫供甲方審查外，否則應按核定之計畫內容

確實執行，如有廣告宣傳不實，應由乙方自負相關法律責

任。 

第八條 乙方於申請及使用「耐震標章」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甲方得通知乙方終止本契約，同時乙方已繳納費用不予退

還。 

(一)申請人申請終止契約。 

(二)申請人解散或歇業，且無繼任人承續本案申請。 

(三)經甲方察證結果本建築物確無法通過標章核發。 

(四)本建築物之相關證件經主管機關撤銷或註銷。 

(五)違反「耐震標章使用作業要點」。 

(六)以詐偽方法或不實文件資料送審。 

(七)違反本契約第二條規定。 

(八)以不實廣告，宣傳本標章所表彰之內容者。 

(九)本建築物領有標章後經人為或天災損壞經判定已不

符耐震標章核發標準者。 

第九條 乙方經甲方書面通知終止契約生效日起，應即停止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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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並於十日內將使用標章與證書繳交甲方。逾期不繳

交者，由甲方予以公告註銷。 

第十條 乙方於本契約終止或遭甲方撤(註)銷標章與證書使用之

權利後，不得在其廣告媒體上使用曾獲核准使用本標章等

類似文詞或圖案；印有本標章或宣傳內容之剩餘廣告品亦

不得再行使用。 

第十一條 乙方於本建築物完工並取得「耐震標章」後，乙方及本建

築物之所有權人不得擅自增修或變更建築結構物，倘因此

所致之危害由乙方及建築物所有權人負相關法律責任，甲

方並得收回已核發之標章與證書。 

第十二條 乙方同意於本標章上有關申請人姓名、用途類別、證照編

號之記載事項有所變更時，應向甲方申請換發。 

第十三條 乙方同意如因違反本契約及「耐震標章用作業要點」、「耐

震標章申請使用須知」各有關規定而損害甲方之權益時，

願負完全賠償責任。 

第十四條 如因本契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合意台北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本契約後續補充之政府命令或修訂之換文，均視為契約之

一部分，與本契約具有同等效力。 

第十六條 本契約正本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副本三份由甲

方收存二份，乙方收存一份，以資信守。 

 

 

 

 

 

 

 



附件二-2 

 

立契約人： 

    甲 方：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  ○印  

    負責人：周光宙  ○印  

    地 址：台北縣新店市 231 復興路 43 號 10 樓之 1 

    電 話：(02)8667-6398 

 

 

 

 

    乙 方：○○○○○○○○○○○○○ ○印  

    申請人：○○○  ○印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